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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言

位
處
屏
東
市
西
北
隅
、
高

屏
溪
中
下
游
河
段
東
岸
的
屏
東

空
軍
基
地
，
佔
地
約
為
整
個
屏

東
市
面
積
的
十
分
之
一
。
更
特

別
的
是
機
場
內
的
南
、
北
兩
側

，
分
別
闢
有
飛
機
起
降
區
，
因

而
大
家
常
以
南
機
場
、
北
機
場

泛
稱
之
。
此
一
配
置
，
使
得
基

地
宛
如
一
個
呈
東
北—

西
南
斜

向
、
開
口
朝
東
的
﹁
ㄈ
﹂
馬
蹄

形
。
這
種
於
機
場
內
劃
隔
成
雙

起
降
區
的
特
色
，
揆
諸
世
界
各

軍
民
用
機
場
中
，
均
極
罕
見
者

。

基
於
飛
機
起
降
的
安
全
考

量
，
屏
東
市
大
半
的
地
區
都
被

劃
入
高
樓
層
限
建
區
，
縱
令
瀕

臨
高
屏
溪
對
岸
原
高
雄
縣
大
樹

鄉
早
已
有
林
立
的
高
樓
，
但
是

在
縣
治
所
在
地
的
屏
東
市
卻
仍

甚
少
有
十
層
以
上
的
高
樓
；
因

此
，
市
民
常
可
了
無
阻
礙
的
眺

望
天
空
。

觀
看
飛
機
起
降
，
無
論
過

去
和
現
在
，
對
民
眾
似
乎
皆
有

一
股
特
別
的
吸
引
力
，
屏
東
空

於
高
空
瞬
間
綻
放
之
景
致
，
迄
今
依
然
時
可
得
見
。

屏
東
空
軍
基
地
初
建
於
日
治
時
期

屏
東
空
軍
基
地
之
存
在
，
係
發
軔
於
二
十
世
紀

初
的
日
治
時
期
，
時
距
萊
特
兄
弟
發
明
飛
機
僅
六
年

︵
以
一
九○

八
年
的
成
功
飛
行
為
基
準
︶
，
且
適
值
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結
束
未
久
的
年
代
。
一
九
一
四
年

三
月
二
十
一
日
，
日
籍
飛
行
員
野
島
銀
藏
率
先
在
昔

之
﹁
臺
北
古
亭
莊
練
兵
場
﹂
，
以
一
架
美
製
複
葉
式

螺
旋
槳
飛
機—

﹁
隼
號
﹂
進
行
飛
行
表
演
，
此
乃
臺

灣
從
事
空
中
飛
行
之
濫
觴
。
為
深
入
掌
握
飛
機
在
亞

熱
帶
、
熱
帶
地
區
，
飛
行
於
天
空
與
維
修
補
給
的
特

性
，
日
本
陸
軍
更
於
一
九
一
七
年
七
月
派
遣
工
兵
大

佐
有
川
鷹
一
率
領
陸
軍
航
空
隊
四
架
戰
機
，
自
古
亭

莊
練
兵
場
起
航
，
在
南
臺
灣
進
行
耐
熱
飛
行
，
真
實

體
驗
飛
航
狀
況
與
蒐
集
相
關
資
料
。
一
九
一
九
年
初

，
臺
灣
總
督
府
為
構
建
逐
漸
受
到
各
國
重
視
的
空
中

軍
事
武
力
，
第
七
任
的
日
本
駐
臺
軍
職
總
督
明
石
元

二
郎
遂
指
示
，
成
立
全
臺
首
見
的
航
空
機
構—

警
務

局
航
空
班
，
旋
於
五
月
在
現
今
屏
東
市
六
塊
厝
的
高

屏
溪
︵
舊
稱
下
淡
水
溪
，
屏
東
市
舊
稱
則
為
出
自
原

住
民
語
的
阿
猴
︶
沿
岸
興
建
飛
行
場
，
即
今
屏
東
空

軍
基
地
的
南
機
場
，
翌
︵
一
九
二○

︶
年
八
月
竣
工

，
十
一
月
二
十
一
日
正
式
啟
用
，
是
臺
灣
最
早
的
機

場
，
此
際
駐
臺
總
督
已
更
換
為
第
八
任
的
田
健
治
郎

，
同
時
也
是
首
度
由
文
人
任
職
總
督
︵
一
九
一
九
年

十
月
二
十
九
日
到
任
，
註
一
︶
。

同
︵
一
九
二○

︶
年
，
在
日
本
曾
擔
任
過
郵
政

大
臣
的
總
督
田
健
治
郎
，
責
令
轄
下
的
臺
灣
郵
電
局

創
辦
航
空
郵
遞
，
並
在
距
離
已
竣
工
的
南
機
場
北
邊

，
直
線
距
離
約
三
點
二
公
里
處
，
建
造
另
一
座
可
供

起
降
的
北
機
場
，
歷
經
一
年
餘
完
工
。
一
九
二
二
年

，
臺
北
郵
局
首
度
利
用
警
務
局
航
機
的
巡
航
飛
行
任

務
，
自
臺
北
載
運
航
空
郵
件
飛
抵
屏
東
，
以
試
辦
方

式
創
下
臺
灣
航
空
郵
遞
之
紀
錄
，
而
正
式
的
航
空
郵

件
係
於
十
年
後
，
即
一
九
三
二
年
於
臺
北
與
臺
南
之

間
開
辦
。
斯
時
的
臺
北
機
場
位
於
今
萬
華
區
的
小
型

飛
機
場
，
也
是
日
後
當
位
於
臺
北
市
北
邊
的
松
山
機

場
落
成
後
，
被
相
對
稱
為
南
機
場
的
﹁
古
亭
莊
飛
行

場
﹂
。
古
亭
莊
飛
行
場
的
前
身
和
後
身
分
別
是
前
段

曾
述
及
的
﹁
古
亭
莊
練
兵
場
﹂
和
﹁
臺
北
高
爾
夫
球

俱
樂
部
﹂
。
至
於
時
稱
﹁
臺
北
飛
行
場
﹂
的
松
山
機

場
是
於
一
九
三
六
年
問
世
，
比
﹁
屏
東
飛
行
場
﹂
足

足
晚
了
十
六
年
。
而
自
一
九
三
六
年
至
第
二
次
大
戰

前
，
臺
北
和
屏
東
兩
地
亦
開
設
民
航
客
運
之
航
班
，

但
皆
係
達
官
顯
要
或
富
商
名
流
搭
乘
，
布
衣
百
姓
無

從
問
津
。

未
久
，
亟
欲
擴
大
軍
國
勢
力
的
日
本
政
權
，
已

將
臺
灣
定
位
為
其
﹁
南
進
基
地
﹂
，
而
逐
年
將
日
本

本
土
的
軍
事
機
構
移
駐
臺
灣
，
或
於
臺
灣
就
地
增
設

軍
事
單
位
。
一
九
二
七
年
五
月
至
一
九
二
八
年
二
月

，
原
係
駐
紮
於
日
本
九
州
福
岡
一
處
地
名
為
﹁
太
刀

洗
﹂
的
陸
軍
飛
行
第
八
聯
隊
，
分
期
移
駐
至
屏
東
飛

行
場
，
並
接
收
裁
撤
的
警
務
局
航
空
班
所
有
設
備
及

部
分
業
務
，
是
首
度
﹁
由
警
轉
軍
﹂
的
駐
留
機
場
單

位
︵
註
二
︶
。
緣
此
，
該
陸
軍
飛
行
第
八
聯
隊
乃
成

為
第
一
個
常
駐
臺
灣
的
軍
事
航
空
單
位
，
但
在
一
九

三
六
至
一
九
四
二
年
間
，
仍
維
持
著
臺
北
和
屏
東
兩

地
的
民
航
客
運
業
務
，
民
航
機
則
皆
於
北
機
場
起
降

。
屏
東
機
場
轉
為
以
軍
事
用
途
為
主
，
其
所
建
置
的

空
中
武
力
，
可
守
護
日
本
帝
國
南
方
領
空
並
增
強
帝

國
對
島
內
的
震
懾
壓
制
，
例
如
一
九
三○

年
十
月
二

十
七
日
霧
社
事
件
爆
發
後
，
該
聯
隊
便
先
後
派
遣
四

架
飛
機
前
往
霧
社
進
行
空
中
偵
查
與
轟
炸
；
此
外
，

機
場
尚
為
日
後
日
本
政
權
於
我
國
華
南
和
東
南
亞
、

緬
印
諸
地
擴
大
進
行
軍
事
侵
略
時
，
為
中
繼
轉
進
、

支
援
運
補
基
地
等
事
項
奠
定
根
基
。
該
聯
隊
並
定
期

開
放
機
場
內
非
機
密
設
施
讓
居
民
入
內
參
觀
，
冀
望

藉
此
讓
當
地
居
民
感
受
帝
國
的
進
步
，
心
悅
誠
服
的

軍
基
地
雖
不
似
民
用
機
場
有
密
集
的
班
機
起
降
，
但

每
有
特
殊
任
務
或
訓
練
演
習
，
當
機
群
集
結
於
屏
東

空
軍
基
地
時
，
鄰
近
居
民
屢
屢
聚
集
於
降
落
路
線
下

方
觀
覽
。
更
特
別
的
是
，
設
立
於
空
軍
基
地
旁
的
陸

軍
航
空
特
戰
部
隊
，
每
有
實
施
空
中
跳
傘
訓
練
時
，

民
眾
更
是
好
奇
而
紛
紛
佇
立
觀
賞
降
落
傘
於
空
中
張

開
，
美
不
勝
收
的
場
景
。
此
等
猶
如
眾
多
豔
麗
花
朵

下
接
第
20
頁



18

彩

頁



19

彩

頁



20

順
從
。一

九
三
六
年
八
月
，
隨
著
日
本
軍
事
力
量
大
肆

擴
充
，
上
述
的
陸
軍
第
八
聯
隊
擴
編
為
﹁
第
三
飛
行

團
﹂
，
隔
年
五
月
，
機
場
內
新
設
一
座
主
司
後
勤
支

援
的
航
空
廠
，
從
日
本
東
京
的
陸
軍
立
川
機
廠
和
神

奈
川
的
海
軍
高
座
機
廠
，
引
進
各
種
精
良
的
設
備
與

技
術
，
可
製
造
、
供
應
臺
灣
各
地
陸
軍
航
空
部
隊
大

部
分
的
飛
機
零
件
與
支
援
飛
機
修
護
工
作
，
和
斯
時

設
立
於
岡
山
的
海
軍
航
空
廠
，
並
列
為
日
本
設
立
於

臺
灣
諸
航
空
廠
中
最
完
善
者
︵
註
三
︶
。
同
一
時
期

，
日
本
軍
方
另
在
今
屏
東
東
港
增
設
一
支
海
軍
航
空

部
隊
，
並
建
造
一
處
可
供
水
上
軍
用
飛
機
停
靠
的
機

場
，
同
時
新
建
有
海
軍
航
空
廠
以
維
修
飛
機
並
製
造

零
組
件
，
惟
就
規
模
而
言
尚
難
以
和
位
於
屏
東
市
的

﹁
第
三
飛
行
團
﹂
相
比
。

一
九
四
一
年
十
二
月
七
日
，
日
本
偷
襲
美
國
珍

珠
港
，
掀
起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，
戰
爭
期
間
以
屏
東

飛
行
場
為
基
地
的
第
三
飛
行
團
，
組
織
編
制
又
隨
著

作
戰
需
求
逐
期
擴
大
。
無
可
諱
言
者
，
大
戰
期
間
第

三
飛
行
團
乃
一
支
軍
力
強
盛
的
航
空
部
隊
，
惟
大
戰

末
期
日
本
帝
國
勢
力
已
是
強
弩
之
末
，
在
官
方
成
功

的
洗
腦
下
，
不
少
誓
死
效
忠
天
皇
的
飛
行
員
被
編
組

成
第
三
飛
行
團
神
風
特
攻
支
隊
。
屏
東
飛
行
場
曾
是

神
風
特
攻
支
隊
的
訓
練
基
地
與
離
別
所
︵
昔
屏
東
地

區
的
東
港
軍
機
場
和
車
城
軍
機
場
，
曾
是
神
風
特
攻

支
隊
的
駐
地
︶
，
為
機
場
留
下
一
段
特
別
註
記
。

臺
灣
光
復
後
，
我
空
軍
駐
防
屏
東
空
軍
基
地

然
而
，
任
一
國
家
畢
竟
不
能
憑
恃
窮
兵
黷
武
方

式
，
永
久
捍
衛
擴
張
侵
略
的
惡
霸
政
權
。
一
九
四
五

年
八
月
，
日
本
宣
告
敗
降
，
十
月
二
十
五
日
，
臺
灣

重
歸
故
國
，
包
括
屏
東
軍
機
場
在
內
，
全
臺
諸
軍
用

機
場
由
我
國
空
軍
接
收
。
初
時
，
萬
事
待
舉
，
只
能

緩
步
進
行
，
不
少
散
布
於
臺
灣
的
小
型
軍
機
場
次
第

改
作
他
用
，
如
位
處
鹿
港
海
邊
﹁
中
廣
﹂
地
方
的
軍

機
場
後
來
改
建
為
鹿
港
高
中
，
其
餘
軍
機
場
則
有
的

廢
除
或
改
為
軍
事
靶
場
者
，
如
桃
園
龍
岡
、
屏
東
車

城
…
等
，
亦
有
放
領
予
農
民
耕
種
者
，
如
宜
蘭
、
歸

仁
…
等
機
場
。
另
如
臺
北
松
山
、
桃
園
、
新
竹
…
等

位
處
縣
市
城
鎮
周
邊
，
且
佔
地
廣
闊
的
機
場
則
予
以

復
建
和
擴
建
，
規
劃
為
空
軍
基
地
，
部
分
軍
用
基
地

為
因
應
民
航
運
輸
需
求
，
開
放
機
場
一
部
分
闢
建
民

航
專
區
。

佔
地
甚
廣
、
重
要
性
極
高
的
屏
東
軍
機
場
則
仍

繼
續
留
作
軍
用
並
不
斷
充
實
軍
力
以
保
衛
我
國
疆
土

空
域
。
而
居
於
基
地
中
央
，
於
日
治
時
期
由
﹁
陸
軍

第
八
聯
隊
﹂
興
建
之
本
部
大
樓
︵
如
附
圖
︶
於
接
收

後
易
名
為
﹁
天
祥
大
樓
﹂
，
以
紀
念
抗
日
空
戰
英
雄

王
天
祥
︵
民
國
二
十
六
年
八
月
二
十
二
日
空
戰
時
，

於
擊
落
兩
架
日
機
後
，
不
幸
壯
烈
成
仁
︶
。
臺
灣
光

復
初
期
，
神
州
旋
又
遭
逢
戰
亂
，
國
防
部
乃
至
中
央

政
府
難
以
顧
及
屏
東
空
軍
基
地
，
長
達
十
餘
年
的
時

間
聚
養
生
息
，
幸
而
在
不
懈
地
衛
戍
防
護
下
，
基
地

得
獲
良
善
的
保
全
。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爆
發
於
全
臺
的

亂
事
中
，
屏
東
空
軍
基
地
曾
是
部
分
官
署
人
員
暫
時

移
駐
避
亂
之
地
，
但
其
設
施
不
曾
遭
到
波
及
。
之
後

，
於
政
府
撤
退
來
臺
期
間
積
極
協
助
裝
備
與
彈
藥
的

後
運
，
為
我
復
興
基
地
保
存
堅
強
的
實
力
。

我
空
軍
於
民
國
四
十
八
年
起
，
分
批
調
派
一
支

聯
隊
所
屬
空
運
大
隊
之
數
個
中
隊
進
駐
屏
東
空
軍
基

地
，
迄
今
屏
東
機
場
乃
是
全
國
首
要
的
空
軍
運
輸
部

隊
，
除
數
個
空
運
中
隊
外
，
另
有
專
事
空
投
的
分
隊

，
再
加
上
由
預
警
電
戰
機
隊
改
編
的
電
戰
大
隊
，
共

同
組
成
一
個
空
軍
混
合
聯
隊
；
還
有
同
駐
營
區
負
責

後
勤
維
修
之
後
勤
指
揮
部
。
聯
隊
還
曾
擁
有
一
支
專

責
偵
搜
潛
艇
的
反
潛
機
部
隊
，
長
達
三
十
餘
年
，
直

至
八
十
八
年
七
月
，
反
潛
機
部
隊
移
編
海
軍
，
方
才

解
除
隸
屬
。

混
合
聯
隊
暨
麾
下
大
隊
、
中
隊
，
曾
以
美
軍
汰

換
下
來
的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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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
輸
機
，
於
一
九
六○

年
代
執
行

﹁
國
雷
演
習
﹂
的
任
務
，
完
成
撤
退
緬
甸
游
擊
隊
的

任
務
；
一
九
七
三
年
，
聯
隊
奉
命
執
行
﹁
慈
航
演
習

﹂
任
務
，
運
送
由
美
國
提
供
的
大
量
物
資
飛
渡
巴
士

海
峽
，
至
飽
受
風
災
摧
殘
的
菲
律
賓
，
協
助
菲
國
政

府
救
助
災
民
；
越
戰
期
間
，
位
於
屏
東
空
軍
基
地
內

負
責
維
修
的
後
勤
指
揮
部
，
則
銜
命
代
理
美
軍
維
修

軍
機
，
既
支
援
友
邦
，
亦
為
自
身
奠
定
愈
益
深
厚
的

實
力
。數

十
年
之
間
，
長
駐
於
屏
東
空
軍
基
地
的
聯
隊

，
夙
夜
匪
懈
的
整
軍
備
戰
，
並
英
勇
忠
誠
的
執
行
偵

巡
、
空
運
、
空
投
及
預
警
電
戰
等
直
接
、
間
接
的
作

戰
任
務
，
功
績
卓
越
。
前
後
使
用
過
的
運
輸
機
、

反
潛
機(A

n
ti-

su
bm

arin
e aircraft)

和
空
中
預
警
機

(A
irborne E

arly W
arning P

lane)

等
，
多
不
勝
數
，

昔由日軍於機場內所興建之本部大樓，今為「天祥昔由日軍於機場內所興建之本部大樓，今為「天祥
大樓」大樓」

上
接
第
17
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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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
論
共
處
時
間
最
久
的
，
應
屬C

-
130

運
輸
機
，
而

E
-

2

鷹
眼
式
空
中
預
警
機
則
是
較
晚
近
加
入
的
生
力

軍
。
然
皆
秉
持
聯
隊
的
光
榮
傳
統
，
以
﹁
有
我
無
敵

﹂
之
決
心
，
締
造
勛
績
。
聯
隊
除
了
執
行
空
軍
本
身

之
戰
備
任
務
外
，
多
年
來
對
於
友
軍
，
尤
其
是
陸
軍

航
空
特
戰
部
隊
的
勤
務
支
援
，
亦
有
顯
著
的
績
效
，

和
屏
東
空
軍
基
地
相
距
不
遠
的
航
空
特
戰
部
隊
︵
營

區
所
在
地
乃
泛
稱
的
﹁
大
武
營
﹂
︶
，
在
平
時
施
行

實
機
跳
傘
訓
練
或
敵
後
登
陸
演
練
，
皆
由
屏
東
聯
隊

提
供
支
援
，
載
運
傘
兵
部
隊
至
目
的
區
實
施
演
訓
，

故
兩
個
部
隊
關
係
至
為
密
切
，
協
同
戮
力
以
保
護
國

家
。

位
處
臺
灣
本
島
最
南
端
的
屏
東
縣
，
每
年
夏
、

秋
，
頻
有
颱
風
自
太
平
洋
或
巴
士
海
峽
來
襲
，
且
機

場
所
在
地
又
鄰
近
高
屏
溪
，
因
此
，
機
場
內
部
和
周

邊
地
區
均
構
建
安
全
可
靠
，
具
疏
洪
、
防
洪
功
能
的

排
水
系
統
，
即
便
面
臨
颱
風
、
豪
雨
肆
虐
，
機
場
亦

罕
遭
淹
水
之
害
，
但
每
逢
大
雨
，
工
作
人
員
必
提
前

疏
通
水
道
，
加
強
戒
備
。
另
則
由
於
運
輸
機
的
機
體

遠
比
戰
鬥
機
龐
大
，
未
便
構
築
機
堡
以
屏
護
飛
機
，

因
此
每
有
颱
風
來
襲
，
工
作
人
員
須
以
纜
繩
將
飛
機

牢
牢
繫
固
於
地
面
上
，
並
警
戒
待
命
，
嚴
防
飛
機
被

狂
風
吹
襲
滑
動
而
造
成
碰
損
，
此
係
曾
在
屏
東
基
地

任
職
過
的
空
軍
官
兵
們
難
忘
的
記
憶
。

八○

年
代
撥
置
部
分
用
地
建
設
民
用
航
空
站

民
國
八○

年
代
初
期
，
政
府
為
擴
大
發
展
民
航

運
輸
，
交
通
部
民
航
局
於
多
個
縣
市
選
設
新
航
空
站

，
屏
東
地
區
的
民
航
業
務
亦
於
民
國
八
十
三
年
十
一

月
底
開
張
營
運
。
初
時
因
準
備
不
及
只
好
借
用
屏
東

縣
文
化
中
心
藝
術
館
作
為
臨
時
候
機
室
，
再
以
接
駁

車
將
旅
客
載
至
機
場
搭
機
；
隔
年
︵
八
十
四
年
︶
二

月
，
候
機
室
遷
至
屏
東
空
軍
基
地
南
機
場
大
門
左
側

的
旅
客
服
務
處
；
九
十
四
年
五
月
十
七
日
，
候
機
室

及
所
有
業
務
再
度
遷
往
毗
鄰
航
空
基
地
北
機
場
，
佔

地
面
積
為
七
千
四
百
六
十
七
平
方
公
尺
的
航
站
大
廈

辦
理
。早

先
之
規
劃
、
設
立
屏
東
民
用
航
空
站
，
開
闢

屏
東
和
臺
北
之
間
的
空
中
航
線
，
容
或
有
其
意
義
，

惟
幾
乎
於
同
一
時
期
在
臺
灣
西
部
興
建
的
高
速
鐵
路

，
則
在
鄰
近
屏
北
機
場
的
民
用
航
空
站
啟
用
後
未
久

亦
告
完
工
通
車
，
以
致
空
中
飛
航
的
實
質
功
能
難
以

和
高
速
鐵
路
競
爭
。
而
且
，
屏
東
地
區
距
離
高
雄
的

小
港
機
場
極
近
，
不
少
欲
搭
機
趕
赴
臺
北
的
旅
客
，

仍
習
慣
從
設
施
較
齊
備
、
航
班
亦
較
密
集
的
小
港
機

場
啟
航
。
值
是
之
故
，
打
從
開
始
展
開
往
返
屏
東
、

臺
北
兩
地
的
民
航
業
務
起
，
旅
客
即
相
當
稀
寥
，
交

通
部
民
用
航
空
局
已
核
定
於
今
︵
一○

○

︶
年
內
停

止
屏
東
、
臺
北
之
間
的
民
用
航
班
，
該
條
航
線
和
航

站
大
廈
將
同
時
結
束
營
運
，
整
個
過
程
耗
費
的
巨
額

公
帑
和
心
力
，
真
令
人
惋
惜
慨
歎
。

另
就
空
軍
基
地
或
機
場
周
邊
區
的
整
體
陸
路
運

輸
功
能
言
之
，
佔
地
廣
袤
的
機
場
，
不
免
會
妨
礙
道

路
的
建
設
貫
穿
，
故
如
臺
北
松
山
機
場
必
須
開
通
一

條
鑽
越
機
場
下
方
的
地
下
道
以
連
接
松
山
區
和
內
湖

區
，
而
在
屏
東
機
場
方
面
則
是
開
闢
一
條
環
繞
機
場

西
側
的
﹁
堤
防
路
﹂
做
為
連
通
紓
解
之
用
。
﹁
堤
防

路
﹂
係
沿
循
高
屏
溪
屏
東
市
河
段
的
堤
防
興
建
，
往

北
可
通
抵
九
如
鄉
與
臺
三
號
會
合
，
往
南
可
和
編
號

為
一
八
九
縣
道
相
連
結
，
而
一
路
通
行
至
萬
丹
、
潮

州
、
新
埤
和
林
邊
等
鄉
鎮
，
惟
﹁
堤
防
路
﹂
因
兼
具

防
汛
用
途
，
汛
期
時
常
會
限
制
或
管
制
通
行
，
因
此

路
政
單
位
並
未
正
式
將
其
劃
入
為
一
八
九
號
縣
道
的

一
部
分
，
但
正
常
期
間
，
自
高
雄
或
屏
東
縣
西
部
鄉

鎮
前
往
九
如
鄉
或
其
他
屏
北
地
區
的
車
輛
，
均
可
取

道
﹁
堤
防
路
﹂
。

屏
東
市
十
九
座
空
軍
眷
村
和
因
空
軍
而
建
置
的

機
構
設
施

屏
東
市
最
早
期
的
眷
村
，
為
建
於
一
九
二
八
年

的
崇
仁
新
村
，
係
供
日
治
時
期
陸
軍
飛
行
第
八
聯
隊

的
軍
官
住
宿
，
後
來
因
為
聯
隊
擴
編
為
第
三
飛
行
團

並
設
立
航
空
支
廠
，
人
員
和
宿
舍
需
求
量
增
加
，
遂

又
增
建
﹁
崇
蘭
陸
軍
官
舍
群
﹂
︵
即
之
後
的
﹁
勝
利

新
村
﹂
︶
，
以
上
兩
眷
舍
主
要
是
由
臺
灣
民
眾
經
營

的
﹁
光
智
營
造
﹂
或
﹁
百
興
營
造
﹂
等
民
間
營
造
廠

所
興
建
。
民
國
三○

至
五○

年
代
，
我
空
軍
聯
隊
接

收
、
進
駐
屏
東
空
軍
基
地
後
，
基
於
安
置
眷
屬
之
需

，
遂
於
毗
鄰
機
場
的
西
北
郊
區
增
建
十
餘
處
眷
村
，

與
原
有
眷
村
合
計
十
九
處
。
惟
秉
於
互
助
通
濟
之
襟

懷
，
亦
撥
置
部
分
屋
舍
予
其
他
軍
種
軍
眷
。
因
此
，

從
光
復
至
今
，
屏
東
市
十
九
處
眷
村
皆
屬
空
軍
，
此

係
各
地
眷
村
中
較
特
殊
的
情
形
。

在
民
國
三
十
八
至
五
十
五
年
間
，
由
於
經
費
短屏東民用航空站外觀屏東民用航空站外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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絀
，
且
必
須
於
短
期
間
內
趕
建
完
成
，
因
此
建
成
的

眷
村
未
免
簡
陋
，
無
法
講
求
居
住
品
質
。
初
時
，
每

至
夜
幕
降
臨
即
有
陰
暗
漆
黑
、
險
僻
荒
涼
之
困
頓
，

每
逢
颱
風
侵
襲
即
有
屋
頂
漏
水
、
地
面
淹
水
之
苦
窘

，
且
有
部
分
眷
村
地
處
偏
遠
之
郊
，
無
論
是
洽
事
購

物
或
子
女
就
學
，
悉
有
不
便
。
所
幸
，
眷
村
居
民
俱

能
秉
持
勤
奮
節
儉
、
辛
勞
持
家
之
心
，
堅
忍
度
過
數

十
寒
暑
，
逐
步
改
善
生
計
狀
況
，
並
竭
盡
心
力
拉
拔

子
弟
茁
壯
成
長
。
下
一
代
子
弟
多
傑
出
人
士
，
投
入

各
類
職
場
領
域
以
報
效
社
會
。

由
於
眷
村
的
存
在
，
自
然
而
然
的
將
大
陸
各
省

各
地
之
特
色
，
及
因
地
制
宜
所
發
展
出
的
風
格
，
構

築
成
有
別
於
一
般
社
會
的
眷
村
文
化
。
雖
然
，
各
處

眷
村
的
特
色
並
非
完
全
相
同
，
但
以
黑
瓦
紅
磚
砌
成

的
屋
頂
牆
壁
則
是
普
遍
的
特
色
。
去
︵
九
十
九
︶
年

屏
東
縣
政
府
文
化
處
為
重
啟
民
眾
對
眷
村
的
共
同
記

憶
，
特
別
於
﹁
屏
東
眷
村
文
化
節
﹂
︵
註
四
︶
推
出

﹁
黑
磚
瓦
的
共
同
記
憶
﹂
活
動
，
並
徵
集
相
關
的
老

照
片
，
讓
民
眾
回
顧
眷
村
留
存
多
元
而
美
好
的
意
涵

，
及
豐
富
的
文
化
資
產
。

而
座
落
於
勝
利
路
兩
側
，
佔
地
近
約
六
公
頃
的

崇
仁
和
勝
利
兩
處
眷
村
，
乃
是
臺
灣
保
留
下
來
尚
完

整
，
建
築
風
格
和
一
般
屋
舍
不
同
的
極
少
數
日
治
時

期
軍
用
宿
舍
。
單
就
文
化
層
面
考
量
，
確
實
頗
具
保

存
價
值
。
在
經
過
屏
東
縣
第
一
類
文
化
資
產
審
議
委

員
會
數
次
召
集
會
議
審
議
後
，
已
於
九
十
六
年
五
月

通
過
，
將
現
今
計
崇
仁
、
勝
利
兩
處
眷
村
內
計
達
七

十
一
棟
的
日
治
時
期
軍
官
宿
舍
，
訂
定
為
屏
東
縣
的

﹁
歷
史
建
築
﹂
，
正
式
編
列
為
縣
內
文
化
資
產
。

由
於
空
軍
屏
東
聯
隊
人
數
眾
多
，
長
期
下
來
影

響
層
面
頗
為
深
遠
，
例
如
早
期
各
類
資
源
皆
匱
乏
的

年
代
，
空
軍
在
屏
東
縣
內
設
有
空
軍
子
弟
小
學
︵
後

易
名
為
鶴
聲
國
小
，
係
紀
念
烈
士
林
鶴
聲
︶
、
空
軍

醫
院
屏
東
分
院
、
東
港
空
軍
幼
校
、
空
軍
游
泳
池
︵

在
唐
榮
國
小
近
旁
︶
，
以
及
在
當
時
將
休
閒
娛
樂
風

氣
帶
進
民
風
保
守
之
地
的
﹁
黃
鶯
俱
樂
部
﹂
等
。
經

過
多
年
來
的
遞
嬗
變
遷
，
有
的
依
然
存
在
並
開
放
予

民
眾
共
享
；
有
的
則
杳
然
無
存
，
如
游
泳
池
和
俱
樂

部
。

前
述
的
十
九
座
空
軍
眷
村
當
中
，
容
以
草
建
於

民
國
三
十
九
年
和
四
十
三
年
的
大
武
新
村
暨
崇
武
新

村
最
為
簡
陋
，
蓋
係
撤
退
抵
臺
初
期
政
府
經
費
拮
掘

，
又
急
須
安
置
任
職
於
屏
東
空
軍
基
地
大
批
官
兵
眷

屬
，
只
能
因
陋
就
簡
的
趕
建
完
工
；
而
民
國
五○

年

代
，
由
國
防
部
撥
付
預
算
、
全
國
婦
女
聯
合
會
募
集

部
分
款
項
，
擇
於
高
屏
溪
邊
，
名
為
﹁
六
塊
厝
﹂
之

地
點
所
建
造
的
大
鵬
七
村
與
凌
雲
三
村
，
雖
然
離
市

區
稍
遠
，
不
過
因
為
擁
有
較
寬
廣
的
空
間
且
經
過
較

完
善
的
規
劃
，
居
住
環
境
較
佳
，
除
雨
天
之
外
，
每

日
午
後
屢
有
﹁
朱
雀
橋
邊
野
草
花
，
烏
衣
巷
口
夕
陽

斜
﹂
的
美
麗
景
象
。

民
國
八
十
五
年
立
法
院
通
過
﹁
國
軍
老
舊
眷
村

改
建
條
例
﹂
後
，
以
上
兩
眷
村
旋
即
經
由
國
防
部
發

包
興
建
，
將
兩
個
眷
村
合
併
改
建
成
鋼
筋
結
構
大
樓

型
態
的
新
村—

﹁
崇
大
新
城
﹂
，
並
於
民
國
八
十
九

年
九
月
完
工
，
當
地
景
象
為
之
煥
然
一
新
。

結
語

在
一
九
一
一
至
二○

一
一
年
的
百
年
歲
月
中
，

屏
東
空
軍
基
地
曾
隸
屬
於
日
治
和
民
國
兩
個
不
同
政

府
，
臺
灣
重
光
之
後
則
成
為
空
軍
堡
壘
，
繼
續
屏
衛

臺
灣
領
空
和
疆
土
。
﹁
閑
雲
潭
影
日
悠
悠
，
物
換
星

移
幾
度
秋
﹂
，
百
年
歲
月
在

久
永
恆
的
歷
史
長
河

中
猶
如
彈
指
飄
逝
，
在
神
話
故
事
中
不
過
是
宛
如
黃

粱
一
夢
般
的
短
暫
。
但
是
回
顧
建
國
百
年
的
史
業
，

則
是
史
蹟
浩
瀚
，
任
何
人
窮
畢
生
精
力
亦
難
遍
讀
，

單
是
屏
東
空
軍
基
地
便
存
藏
有
諸
多
細
數
難
盡
的
史

料
可
供
探
溯
發
掘
。
﹁
青
史
不
容
成
灰
，
鑒
古
方
能

知
今
﹂
，
研
讀
這
些
歷
史
可
使
吾
人
更
深
入
的
體
悉

民
族
大
義
，
揚
棄
分
離
思
維
，
一
旦
面
臨
挑
戰
必
會

忠
勇
無
懼
的
挺
身
護
疆
衛
國
。

也
許
有
相
當
比
例
的
民
眾
，
乃
至
於
幼
時
生
長

於
屏
東
空
軍
眷
村
的
子
弟
，
對
於
屏
東
空
軍
基
地
和

各
種
因
為
空
軍
部
隊
而
建
置
的
設
施
並
不
清
楚
或
已

然
淡
忘
，
惟
若
意
欲
探
索
蒐
羅
，
當
可
重
尋
往
日
舊

憶
，
並
印
證
諸
多
稗
史
軼
聞
的
可
靠
程
度
。
而
對
此

等
史
料
或
演
變
經
過
存
有
豐
厚
興
趣
者
，
尚
可
撥
冗

駕
臨
高
雄
岡
山
空
軍
官
校
附
設
的
軍
史
館
參
觀
，
館

內
對
臺
灣
各
地
的
軍
用
航
空
基
地
皆
有
翔
實
的
說
明

，
並
配
置
靜
態
展
示
的
圖
片
和
動
態
播
放
的
影
片
，

咸
信
觀
眾
在
詳
細
觀
覽
之
後
，
必
能
有
極
為
深
刻
的

收
穫
。註

一
：
日
治
時
期
的
第
八
任
駐
臺
總
督
，
係
首

度
改
由
文
人
出
身
的
田
健
治
郎
擔
任
，
嗣
後
至
第
十

六
任
的
總
督
皆
由
文
人
出
任
，
直
至
一
九
三
六
年
起

日
本
國
內
軍
閥
勢
力
高
漲
，
亟
欲
對
外
侵
略
、
戰
事

趨
緊
，
故
第
十
七
至
十
九
任
駐
臺
總
督
諸
如
小
林
躋

造
、
長
谷
川
清
和
安
藤
利
吉
，
改
由
具
有
﹁
大
將
﹂

軍
銜
的
武
將
膺
任
。

註
二
：
日
治
期
間
，
臺
灣
各
地
總
計
建
有
五
十

四
座
軍
用
機
場
，
係
劃
歸
於
當
時
的
陸
、
海
軍
，
例

如
新
竹
︵
設
有
司
令
部
︶
、
高
雄
、
臺
南
、
臺
中
、

臺
北
、
後
龍
、
虎
尾
、
歸
仁
、
關
廟
、
仁
德
及
大
崗

山
等
航
空
基
地
，
即
劃
歸
於
海
軍
航
空
隊
。

註
三
：
當
時
世
界
各
國
，
多
數
尚
無
正
式
空
軍

編
制
，
空
中
武
力
部
隊
與
機
場
在
編
制
上
仍
皆
隸
屬

於
陸
軍
或
海
軍
。
我
國
空
軍
係
在
民
國
二
十
五
年
初

具
規
模
，
並
組
成
航
空
中
隊
和
大
隊
。

註
四
：
屏
東
縣
的
﹁
眷
村
文
化
節
﹂
係
自
民
國

九
十
六
年
開
始
辦
理
，
旨
在
保
留
具
時
代
意
義
的
眷

村
文
物
，
見
證
時
代
變
遷
，
例
如
去
︵
九
十
九
︶
年

的
眷
村
文
化
節
，
便
是
以
﹁
黑
磚
瓦
的
共
同
記
憶
﹂

做
為
活
動
主
題
。


